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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章　运输合同



第一节　运输合同概述



一、运输合同的概念、分类和特征

•所谓运输合同,是指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

输到约定地点,旅客、承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

输费用的合同。



一、运输合同的概念、分类和特征

•运输合同依据不同标准有不同分类。
•以输送的对象为标准,运输合同可分为旅客运输合同和货

物运输合同;

•以运输工具为标准,可分为公路运输合同、铁路运输合同、

水路运输合同、航空运输合同及管道运输合同;

•以运输方式为标准,可分为单一运输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。



一、运输合同的概念、分类和特征

•运输合同有以下基本特征:

• (1)运输合同为诺成合同。
• (2)运输合同是非要式合同。
• (3)运输合同一般为格式合同。
• (4)运输合同是有偿合同。
• (5)运输合同为双务合同。



二、运输合同各当事人的主要义务

•承运人的主要义务包括:

• (1)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合理期限内将旅客、货物安全
运输到约定地点。

• (2)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通常的运输线路来完成运输。
(3)对旅客或货物的安全保障、妥善照管的义务。

• (4)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、托运人通常、合
理的运输要求。旅客或托运人的义务主要是按照合同约定
及时支付票款或运输费用。



第二节　客运合同



一、客运合同的概念与特征

•客运合同,即旅客运输合同的简称,是指由承运人将旅客及
其行李按约定运送到目的地,而由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。

•客运合同具有以下特征:

• (1)客运合同通常采用票证形式,未经许可的无票乘车者不
被视为旅客;



一、客运合同的概念与特征

• (2)客票是客运合同的证明文件,无记名客票可自由转让,而
记名客票如机票不得擅自转让;

• (3)客运合同中一般允许乘客携带一定种类、数量及体积的
行李;

• (4)客运合同一般包含第三者责任强制险条款。



二、客运合同的成立与生效

•客运合同是诺成合同,因而自承运人对旅客的要约为承诺
时起成立。

•客运合同系非要式合同,因而其成立时间通常也就是生效
时间。不过在需要检票的情形下,客运合同自检票后生效。



三、客运合同当事人的主要义务

• 1.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
• (1)确保旅客及其行李安全与完好地抵达目的地。
• (2)按照客运合同(票证)载明的时间、班次、座位号、运输
工具以及服务标准等运输旅客。

• (3)救助义务。
• (4)对旅客伤亡或其行李的损坏丢失承担损害赔偿的义务。
• (5)告知义务。



三、客运合同当事人的主要义务

• 2.客运合同中旅客的义务
• (1)应当持有效票证乘坐。旅客无票乘坐、超程乘坐、越
级乘坐或持失效客票乘坐的,应当补交票款,承运人可以
按照规定加收票款。旅客不交付票款的,承运人可以拒绝
运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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